
省市场监管局关于征集2022年小微企业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提升行动

参与认证机构的通知

各有关认证机构：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的系列部署要求，按照《省市场监管局关于深入推进小微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提升行动的通知》要求，为统筹发挥好认证机构在提升行动中的重要作用，推进提升行动取得实效，现面向社会征集参与提升行动的认证机构，具体要求如下：

一、认证机构报名条件
1.认证机构应依法注册成立，具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有效资质。

2.未列入严重违法失信黑名单，近三年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3.专业能力强，社会责任感高，主动为试点企业提供公益性认证服务，确保提升行动顺利开展。

4.市场监管总局通报的“小微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提升行动”工作突出认证机构可优先入选。

二、认证机构工作要求

1.落实省市场监管局的统一部署，积极参与小微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提升行动，确保提升行动顺利开展。

2.指导小微企业建立完善质量管理体系等各项工作，组织所属行业、区域的集中培训和个性化指导。

3.完成所属行业、区域的试点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运行的有效性评价，总结质量提升实践经验，选拔成效突出的试点小微企业，参与编写《小微企业质量管理优良实践案例》。

4.推选经验丰富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专家，组织质量提升政策宣讲、现场帮扶与公益培训，集中打造一批适合小微企业、更加接地气的精品课程，形成一批《质量管理体系实施指南》。

5.为企业提供一体化综合服务和持续跟踪服务。与小微企业建立长期、深入的合作关系，做好发证后的跟踪服务，为小微企业提供更加持续深入的帮扶。

三、报名要求

各认证机构按照本通知要求，于6月30日前填写《认证机构征集表》（见附件），加盖公章后将电子版和扫描盖章版报送至省局认检处。联系人：冯鳌章、马堂富；电话：027-88701889；电子邮箱：315766969@qq.com。

附件：认证机构征集表

                        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年6月27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

2022年湖北“省小微企业提升行动”

认证机构征集表

	一、基本信息

	机构批准号
	
	机构名称
	
	机构状态
	

	颁发日期
	
	有效期至
	
	换发日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
	
	法定代表人
	
	法人类型
	

	注册资本（万元）
	
	注册资本币种
	
	联系人
	

	地址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认证类别及认证领域
	

	二: 基本条件

	序号
	要求
	   说明

	1
	依法注册成立，并具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有效资质
	提交认证机构批准书电子版

	2
	未列入严重违法失信黑名单，近三年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提交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平台截图电子版

	3
	专业能力强，社会责任感高，主动为试点企业提供公益性认证服务，能够确保提升行动顺利开展
	提交曾经提供的公益性服务证明

	三、拟开展提升行动的企业（行业）（可注明所属地市）

	序号
	企业（行业）名称
	所属地市
	是否已开展工作

	1
	
	
	

	2
	
	
	

	3
	
	
	

	
	
	
	

	四、认证机构业绩情况（主要是参与小微企业质量认证体系提升行动的情况）

	


注：1.请申请单位在单位名称处加盖本单位公章；本表可增行或续页。

2.请随本表一并提交“基本条件说明”中要求的材料电子版。于6月

30日前加盖公章后将电子版及扫描盖章版报送至省局认检处。

邮箱：315766969@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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